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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2—09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西昌市人民政府、华润新能源签署《中医药全产业链和新

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中医药全产业链和新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与西昌市人民政府、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新能源”或“丙方”）签订

的三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事项由三方及/或其授权下属单位经各自有关

流程进行审批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后方能生效，后续合作与项目推进等具体事项尚需三方进

一步协商确定，存在不确定性。 

2. 因本协议是三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具体业务协议尚未签订，本协议的签

署预计对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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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华

润新能源与公司均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润新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华润新能源共

同对外投资将构成关联交易。因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事项由三

方及/或其授权下属单位经各自有关流程进行审批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后方能生效，本协议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按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具体合作事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西昌市人民政府 

性质：县级人民政府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西昌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与西昌市人民政府未发生类似交易。 

（二）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政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包括投资风

电、光伏发电、垃圾发电等新能源领域;(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

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

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

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

汇;3、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

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

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

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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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人民桥社区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2201。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均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交易将构成关

联交易。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最近三年公司与华润新能源未发生

类似交易。 

2. 主要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 

华润新能源 2021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54.66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5 亿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09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66 亿元，经营性净现金流 2.01

亿元。华润新能源经营状况正常，具备较好的信用记录，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项目 

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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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人民政府协调并推动凉山州人民政府通过竞争性配置等相关流程，支持乙方及/

或丙方获得相应的新能源项目指标。 

在本协议签订后 60 天内，乙、丙双方应在西昌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开展

合作项目前期工作。 

（二）协议效力 

本协议是甲、乙、丙三方合作的基础，是三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事

项由三方及/或其授权下属单位经各自有关流程进行审批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后才能生效，

并由授权下属单位具体执行。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变更或终止本协议，如确需变更或终止，应经

甲、乙、丙三方及相关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及

相关方协商解决，并以书面形式形成补充协议或文件，补充协议、文件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 

（三）其他 

如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争议和纠纷，应当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 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华润三九与华润新能源共同投资建设中医药全产业链项目、新能源发电项目，有利

于公司完善中药产业链布局，提升公司在中药产业上游核心竞争能力，强化公司中药产业技

术优势，符合公司中药全产业链发展规划。 

2. 本协议为三方就建立合作关系达成的共识，具体合作事项由三方及/或其授权下属单

位经各自有关流程进行审批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后方能生效，具体业务协议尚未签订，本协

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需视

后续具体合作事项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未来随着三方业务合作的开展，预计将对公司经

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当

事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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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三方就建立合作关系达成的共识，具体合作事项由三方及/或其授权下属单位

经各自有关流程进行审批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后方能生效，后续合作与项目推进等具体事项

尚需三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是三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具体业务协议尚未签订，本协议的签署预计

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需视后续具体合作

事项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具体合作

事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自 2019 年 12 月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披露过战略合作协议。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持股变

动情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即

将解除限售情况，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七、 备查文件 

《中医药全产业链和新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